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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政办函〔2024〕93 号

陇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南
经济开发区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实施方案的通知

陇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陇南经济开发区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陇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9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陇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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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南经济开发区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实施方案

为改善生产、生活能源结构，促进陇南经济开发区（以下简

称开发区）管道燃气事业的发展和高效清洁能源的利用，改善人

居环境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开发区品质，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建设内容

陇南经济开发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项目估算投资约 7800 万

元。运营产品为管道天然气，2025 年估算年供气量 5592 万 Nm
3
。

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《天然气》（GB17820-2018）、《城镇燃

气设计规范》GB50028-2006（2020 版）等规范要求。服务标准

符合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甘肃省燃气管理条例》和《燃气服

务导则》（GB55009-2021）等规范要求。选址及相关规划符合《陇

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等有关要求。

项目工程建设主要内容：拟新建 1 座燃气门站、3 座配气站，

同步实施中压燃气管网的建设。

特许经营业务范围：开发区管辖区域。在特许经营期限内，

开发区辖区有变动的，特许经营范围也随之变动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
二、运行模式

根据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第三条“采

用公开竞争方式依法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者其

他组织作为特许经营者”；第十条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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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行业主管部门、事业单位等作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

营项目实施机构，负责特许经营项目筹备、实施及监管，并明确

其授权内容和范围”；第二十二条“政府付费只能按规定补贴运

营，不能补贴建设成本”等规定，陇南市人民政府授权陇南经济

开发区管委会为具体实施机构。陇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特许

经营项目经营方案的编制工作，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招标工作，

依法选择特许经营授予对象，签订《特许经营协议》。根据《基

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《陇南经

济开发区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项目经营方案》经陇南市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陇南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特许经营项目

的规划建设工作按照国省相关规定推进。

按照《甘肃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，特许经营

期限最长不超过 30 年，从项目正式投产营运之日起算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根据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《城镇燃气

管理规定》《甘肃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各部门职

责，依法开展陇南经济开发区管道天燃气特许经营项目相关工作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核发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的燃气设施及管线

的规划许可，负责燃气设施及工程管线等项目的规划验线和规划

竣工核实，配合燃气主管部门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，并向社会

公布。

市生态环境局：贯彻执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

律法规，负责环境影响评价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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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对管道建设涉及公路等项目进行监管审批。

市水务局：负责对燃气管道与水体交叉穿、跨越方案的审批。

市应急管理局：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，指导

协调、监督检查、巡查考核行业主管单位履行特许经营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职责。

市发展改革委：负责燃气设施建设配套费及服务收费、燃气

销售价格核定工作，以及价格调整听证等相关工作。

市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工商注册、商品质量监管工作。负责燃

气门站、配气站内特种设备（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）的安全监管

和燃气管网（公用管道）的法定检验工作。

市住建局：负责燃气管理工作，负责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事宜。

市财政局：监督特许经营费收取、使用，对特许经营企业的

财务制度进行审查。

陇南经济经开发区管委会：负责特许经营项目筹备、实施及

监管；负责特许经营公开竞争方式并确定经营主体，按照属地管

理原则对辖区内燃气运营企业承担日常监管职责，督促经营者按

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成县、徽县

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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